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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点关注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应对气候变化有关工作　 
国务院温家宝总理8月12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发展改革委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情况的报告，研究部署应对气候变化有关工作。 

        会议强调，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充分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主张通过切实有效的国际合作，携手努力，共同应对。我国将继续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基本框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主张哥本哈根会议应严格遵循巴厘路线图授权，进一步加强《公约》及《议定书》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统筹考虑减缓、适应、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我们从国情和实际出发，承担与我国发展阶段、应负责任和实际能力相称的国际义务，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会议要求，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要统筹考虑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统筹考虑当前利益和长远战略，全面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开展广泛有效的国际合作，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下一阶段，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目标作为各级政府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依据。（二）抓好国家方案的落实。努力实现“十一五”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２０％左右、可再生能源比重提高到１０％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２０％等目标。在“十二五”期间继续完善和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三）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紧密结合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决策部署，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四）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综合能力建设。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发展战略与规划，开展低碳经济试点示范，推动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提高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措施的实施保障能力。（五）健全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体系。加快建立相配套的法规和政策体系，制订相应的标准、监测和考核规范，健全必要的管理体系和监督实施机制。（六）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继续对外开展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对话与交流，拓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渠道，加快资金、技术和人才引进，有效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低碳技术和应对气候变化技术。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支持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制定《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加快培育新兴产业，抢占未来经济竞争制高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抓紧制定《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据了解，节能环保产业包括节能、资源循环利用和环境保护，涉及节能环保技术与装备、产品和服务等。
日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5年，中国环保产业投资需求可达4500亿元，节能环保等新型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国正在实施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中有2100亿元用于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环境建设，一系列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也将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之一。
中国国家新能源规划预计年内完成 
尽管金融危机仍吸引着全世界的眼球，但一场以新能源革命和低碳经济为主题的绿色浪潮正在席卷全球。从领跑者美国，到日本、欧洲各国，新能源战略是西方发达国家占领新的国际市场竞争制高点、主导全球价值链的新王牌。中国也加快了在新能源领域发展的步伐。
中国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在8月9日召开的首届亚洲能源论坛上指出，中国预计将在年内制定完成新兴能源的发展规划，而清洁煤能源的技术开发和运用将在规划中占据重要位置。目前中国水力、核电、风能、太阳能、生物能产业均实现了高速增长，如风力发电装机容量连续3年实现“翻倍增长”，总装机容量目前已居世界第四位；太阳能发电总量居世界第一位。同时，中国也极为重视对传统化石燃料的清洁利用，近3年来，中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10.1%。
另外，中国有关专家指出，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重点将主要集中在四个重点领域：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的广泛应用；煤、油、气等传统能源向清洁化升级；先进核能进入新一轮发展热潮；清洁动力促进汽车技术大换代。


	相关链接

	国合会圆桌会议2009提出的主要政策建议 （详见CCICED UPEATE 2009年第二期）
1、抓住机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推进绿色发展

绿色经济既是破解当前金融危机下经济发展困境、维持经济增长的新的发展之路，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策。要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绿色发展，为经济又好又快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国环境与发展的战略转型。

2、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实现绿色复苏

面对全球环境与发展的严峻挑战，必须不断创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创新体制和机制，改变固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推行循环经济、循环社会、低碳经济、低碳繁荣等“绿色新政”，走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之路，实现绿色复苏。

3、制定国家环保节能产业振兴规划，启动实施国家环境科技创新计划

国家应抓紧制定发布“环保节能产业振兴规划”，促进产业的绿色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领域，促进就业。同时，应抓紧启动实施“国家环境科技创新计划”，在创新型国家总体战略中统筹考虑环境科技创新，着眼于二十一世纪中期，为提升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长期的全球竞争力奠定基础。

4、积极面对和大力推进环境友好型能源技术革命

中国应当从自身的长期发展利益出发，积极面对和大力推进环境友好型能源技术革命，把可再生能源等新能源技术的发展提升到国家长期能源战略的高度，加速发展。特别是要大力发展低碳能源技术，包括风能、太阳能、核能，并全方位地强化核安全监管；要高度重视与支持煤炭高效清洁利用技术的开发应用，转变煤炭是低成本、便捷的能源资源的观念，为中国煤炭的长期、可持续利用制定总体国家战略，逐步降低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

5、将绿色发展理念纳入“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中

应该适时将绿色的发展理念、思路和政策等融入到“十二五”规划甚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战略计划中去，从国家战略层面切入，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构调整、战略转型和环境保护等诸多问题。


PAGE  
1

